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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山东省园林绿化行业

第二届花境职业技能竞赛实施方案

一、工作目标

为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，弘扬工匠精神、建设美

丽山东，推广花境在我省城市园林绿化中的应用，提升花境

建设管理水平，根据《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组

织开展 2023 年山东省“技能兴鲁”职业技能大赛的通知》

鲁人社函〔2023〕39 号要求，山东省建设工会、山东省园

林绿化行业协会（以下简称“省协会”）决定举办“山东省

园林绿化行业第二届花境技能竞赛”（以下简称“竞赛”）。

为保证竞赛顺利进行特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二、组织机构

指导单位：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、山东省住房

和城乡建设厅

主办单位：山东省建设工会、山东省园林绿化行业协会

承办单位：临沂市城市管理局

协办单位：临沂市园林环卫保障服务中心、临沂市风景

园林协会

三、竞赛内容

（一）竞赛形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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竞赛分理论和实操两个阶段进行。第一阶段即理论阶

段，为“方案设计”，专家根据设计方案进行初评，评选出

优秀设计方案入围参与第二阶段的比赛。第二阶段即实操阶

段，为“施工阶段”。根据入围优秀设计方案的施工，进行

综合评审，最终评选出综合奖项。

两阶段成绩单独计算，最终总成绩=第一阶段理论成绩

×30%+第二阶段实操成绩×70%。

（二）参赛方案设计

各参赛代表队在规定时间内，根据竞赛主题“齐风鲁

韵·花漾山东”，在给定场地范围内完成参赛作品的方案设

计，题目自主拟定，设计须契合主题，主题鲜明新颖、富有

创意和丰富的文化内涵，要充分考虑现场条件与周边环境，

符合花境设计的基本理念。

（三）实践操作内容

入围竞赛施工阶段的作品，参赛队在规定时间内根据设

计方案在给定的施工地块（约 60 平方米）进行花境造景。

组委会提前给出场地说明及场地区划位置，参赛者抽取相应

地块后进行设计创作。

四、时间地点

各竞赛阶段具体时间以省协会通知为准，初步拟定时间

如下：

（一）竞赛时间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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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 5-9 月

（二）竞赛地点：

竞赛施工地点设在临沂市河东区滨河湿地公园

（三）赛程安排

1. 2023 年 5 月，参赛队伍报名；

2. 2023 年 6-8 月中旬，符合参赛资格的报名队伍抽签

确定场地，并提交设计方案；

3. 2023 年 8 月下旬，设计方案评审，确定入围施工阶

段的设计方案；

4. 2023 年 9 月，入围方案落地施工、综合评审、闭幕

式及颁奖仪式。

五、参赛报名

（一）参赛条件

山东省园林绿化行业协会会员单位、园林行业相关机关

事业单位及省内设专业高校学生均可组队报名。

（二）报名程序

1．报名须经个人、组织或团队所在设区市的园林行业

协（学）会或者园林行业主管部门择优推荐，高校学生需学

校统一推荐。

2．每家单位限报一支参赛队伍，每支参赛队伍限提交

一个参赛方案。

（三）参赛队伍组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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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每支参赛队伍的参赛选手不得多于 7 人，由设计和

施工人员组成。其中，设计人员不多于 3 名，主要负责设计；

施工人员不多于 5 名主要负责施工；

2．设计人员只参与设计奖和综合奖的评比；施工人员

只参与建造奖和综合奖的评比。

六、竞赛要求

（一）场地及植物材料要求

竞赛场地由参赛队伍抽签确定，方案可根据场地情况进

行合理的规划设计；施工所需植物、构造物、工具等材料由

各参赛队伍自备。

（二）花境作品要求

1. 参赛作品设计营造须紧扣大赛主题，弘扬时代主旋

律，符合节约环保、生态自然的理念；花境作品设计应立意

新颖，特色突出，充分融合地域历史文化元素，有效利用现

场条件，与周边环境相协调；

2．参赛作品应为观赏效果良好、持久的长效花境。参

赛队应需充分了解施工区域自然条件、植物材料适生性和相

应园艺措施，选择适合我省地域特点的地被花卉、观赏草、

花灌木等品种进行花境创作；植物覆盖面积应不低于作品总

面积的 50%，所选植物应以宿根花卉为主，一二年生花卉占

比不超过 30%；

3．参赛队伍需提前准备作品简介展板（展示牌），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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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境作品施工完成后，固定于花境地块明显位置用于日常展

示。作品简介展板（展示牌）的外形、材质可根据作品立意

进行设计制作；作品简介的内容须包括参赛号、作品题目（名

称）、立意、作品特色、主要植物等；

4．参赛作品须为参赛代表队原创，不得侵犯他人著作

权，如有发现或举报，一经核实将取消队伍参赛资格或已获

奖项。参赛作品完成后将完整保留在园内。参赛作品内所有

植物和构筑物的所有权和养护权均归属场地提供方，任何参

赛队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擅自拆除和毁坏；

5．本次大赛不收取任何费用，参赛队伍在竞赛中所产

生的施工费、材料费等费用需自行承担。

（三）作品提交要求

1．目录；

2．设计说明；

3．平面图；

4．植物种植图（含植物配置表及更换计划表）；

5．立面图或剖面图；

6．效果图；

7．季相图（春、夏、秋、冬的效果图，至少提供三季）；

以上 1-7 项整理成 A3 图册，以 ppt 或 PDF 格式，命名

为“参赛号-作品名称”，在竞赛指定截止日期前发送至省

协会邮箱（sdsfjylxh@126.com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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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奖励措施

（一）奖项设置

1．设计奖：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、优秀奖；

2．建造奖：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、优秀奖；

3．综合奖：特等奖、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、优秀

奖；

4．优秀组织奖：积极组织，精心备赛的推荐单位(市协

/学会或行业主管部门）；

5．突出贡献奖：做出突出贡献的承办单位或协办单位。

（二）其他奖励

获得综合特等奖第一名的参赛选手，将有机会被推荐申

报“山东省技术能手”。对获得综合奖三等奖及以上的选手，

可根据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相关规定，晋升园林绿化工

相应职业技能等级。

八、竞赛裁判与评审

（一）组织委员会

组织委员会(以下简称组委会)是竞赛的领导机构，就竞

赛筹办过程中的重大事项做出决策，由主办单位、承办单位

和支持单位的有关领导和人员组成。组委会秘书处设在山东

省园林绿化行业协会，负责策划、组织、协调和推动实施工

作。

（二）评审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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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审委员会由组委会邀请国内和省内花境领域具有较

高理论、技术水平及丰富执裁经验的知名专家组成，负责评

审竞赛设计方案，评价施工效果，公布竞赛成绩，分析竞赛

情况与技术难点，统筹竞赛项目的裁判工作。

（三）仲裁原则

1. 为保证比赛顺利进行，保证比赛结果公平公正，组

委会负责受理竞赛中出现的所有申诉并进行仲裁。

2. 参赛选手对不符合竞赛规定的设备，有失公正的评

审、结果，以及对工作人员的违规行为等，均可提出申诉。

3. 选手申诉均须按照规定时限用书面形式实名向组委

会提出。组委会要认真负责地受理选手申诉，并将处理意见

尽快反馈当事人。组委会不受理匿名申诉。

4. 组委会的裁决为最终裁决，参赛选手不得因申诉或

对处理意见不服而停止竞赛，否则视作弃权处理。

九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。请各设区市园林行业协（学）

会或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充分认识举办花境竞赛活动的重要

意义，把此次竞赛作为提升园林绿化行业影响力，提高园林

绿化行业人才素质，促进园林绿化行业高质量发展的一次重

要机遇，切实做好园林绿化花境竞赛活动推选工作。

（二）认真筹备，保证质量。各参赛队或参赛单位要认

真做好花境竞赛活动的统筹协调和规范管理，保证参赛作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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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抽签代表回执

单位名称（公章）： 年 月 日

姓名 单位 职务 联系电话

填报人： 联系方式：


	二、组织机构

